
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对深圳市福田区政协
五届七次会议提案第 20210081 号的答复函

徐飙、何冰、王文合、叶祖理、巫培芳、何小芳、陈建辉和夏法

云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响应党中央碳中和目标，先行先试新能源建筑的

提案》收悉。我局高度重视，经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建筑节能减碳

我区作为三产占比超过 90%的中心城区，建筑能源应用结构

调整是我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举措之一。一是于今年三月

发布《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辖区建筑领域绿色低

碳发展有关要求的通知》，明确加快推进超低能耗、（近）零能

耗建筑试点的示范，鼓励建筑物探索采用分布式清洁能源、光储

直柔等新型建筑能源应用形式，要求具备太阳能集热条件的新建

十二层以下住宅以及采用集中热水管理的酒店、宿舍、医院建筑，

应当根据《深圳经济特区建筑节能条例》要求配置太阳能热水系

统或者结合项目实际情况采用其它太阳能应用形式，鼓励具备相

关安装条件的既有建筑或小区按照因地制宜、技术经济合理的原

则开展光热、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应用。截至目前，我区累计

绿色建筑规模达 973.82 万㎡（119 个项目）获得绿色建筑评价



标识。其中，12 个项目获得绿色建筑运行评价标识，建筑面积

达 172.78 万㎡，占全市 38 个项目数量 31.6%，全市排名第一。

位于福田区荣获国家三星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、全国绿色建筑创

新奖一等奖的深圳市建科大楼，针对夏季太阳西晒强烈的特点，

在大楼的西立面和部分南立面设置了光伏幕墙，既可发电又可作

为遮阳设施减少西晒辐射得热，提高西面房间热舒适度，具有良

好的节能减排效应。二是在《福田区生态环境发展“十四五”规

划》中对绿色建筑发展提出相关要求，城镇新建绿色建筑比例达

到 100%；加快推进“升级版”绿色智能建筑设计，强化建筑节

能减排，推动实施更严格的建筑节能标准，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

造，引领全市绿色建筑创新发展；鼓励开展近零碳建筑示范，加

快既有建筑的绿色化改造，鼓励推行绿色物业管理模式，最大限

度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。

二、退役动力电池的处置与回收

目前常用动力电池为铅酸电池（Lead Acid）和锂电池（Li）。

锂电池（Li）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中，其处理方式主要是由厂

家回收处理。根据《国家险废物名录（2021 版）》，铅酸电池

（废物类别 HW31）作为危险废物其转移处置需要通过广东省固

体废物监管信息平台（以下简称“省固废平台”）进行年度危废

管理计划备案审核，再由有资质的第三方危废处置单位进行转移

处置，我局在省固废平台上对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进行监管。我

区铅酸电池主要由汽车维修行业和数据中心（后台服务器）备用

电池周期更换产生，根据省固废平台 2020 年度转移联单数据，



共转移处置铅酸电池 434 吨。目前我市正在积极搭建深圳市危险

废物处置交易平台，方便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处置铅酸电池等危

险废物，降低区域环境风险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。

三、出台绿色发展产业支持政策

修订完善 2021 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绿色发展支持政策，政

策如下：一是企业成长支持。在福田区连续经营 2 年以上、主要

从事绿色发展行业、列入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名录（绿色低碳

类）的企业，上年度产值（营业收入）不低于 5000 万元、综合

贡献不低于 100 万元，且上年度产值（营业收入）或综合贡献同

比增长 5%（含）以上，根据上年度综合贡献分档给予支持，最

高 200 万元。此项目资金优先用于企业高管及骨干团队激励，也

可用于企业经营发展。二是合同能源管理支持。采用节能分享型

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在福田区内实施节能改造项目的企业，实际投

入达到 200 万元的，按实际投入 20%以内，结合项目节能减排量

给予支持，最高 100 万元。三是绿色技术应用支持。在福田区开

展节能减排、资源循环利用、综合能源、智慧能源、零碳示范项

目、氢能示范项目、园区循环化改造、光伏发电、可再生能源利

用、装配式建筑、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等绿色低碳应用项目的企

业、楼宇（园区），实际投入 200 万元以上的，按实际投入 20%

以内、结合项目节能减碳量给予支持，最高 300 万元。四是绿色

建筑认证支持。对获得“绿色建筑评价标识”国家三星级或深圳

市铂金级认证的楼宇（园区），给予最高 80 万元一次性支持。



五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（绿色低碳）。对新增列入深圳市战略

性新兴产业名录（绿色低碳类）的企业，给予 5 万元的一次性支

持，用于企业财务、统计团队奖励。

四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

2019 年初，福田区首次提出“建设可持续金融中心”，成

为全国首个提出发展可持续金融的地方政府。近年来，福田区持

续出台系列金融政策，发布并不断修订可持续金融支持政策，在

绿色金融领域加大政策支持力度，支持企业发行绿色债、社会影

响力债券，支持可持续金融项目前瞻性研究，鼓励金融机构设立

绿色金融专营机构、开展绿色创新业务支持。在深圳市地方金融

监督管理局指导下，福田区联合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

心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开展“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”可行性

研究项目，深度参与深圳气候投融资机制综合授权改革首批清单

事项，联合深交所研究并筹划全国首只绿色金融指数，全力支持

深圳申报创建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

福田区将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、香蜜湖新金融中心、环中

心公园活力圈“三大新引擎”为总牵引，以“碳达峰”“碳中和”

目标为导向，贯彻落实《绿色金融条例》，在更高起点、更高层

次、更高目标上推进绿色金融创新，为深圳更大范围、更深层次

打造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提供“福田样本”。

感谢您对福田发展的关注和支持！



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

2020 年 7 月 15 日

（联系人：刘希，联系电话:82724991、13128930797）


